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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 份 代 號：999）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止 年 度 末 期 業 績 公 佈

• 總 收 入 增 加 16.5%達 1,530,800,000港 元。

• 可 供 比 較 店 舖 之 銷 售 額 增 加 7.7%。

• 毛 利 增 加 15.0%（ 毛 利 率 為 58.2%）。

• 未 計 利 息、稅 項、折 舊 及 攤 銷 開 支 前 之 盈 利（「 EBITDA」）（ 不 計 應 佔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溢 利 ／ 虧 損 及 有
關 Saks項 目 之 開 支 撇 銷，但 包 括 股 份 付 款 ）增 加 7.3%達 196,300,000港 元。

• 純 利 維 持 於 122,400,000港 元（ 二 零 零 六 年：122,300,000港 元 ），或 每 股 盈 利 0.12港 元。

• 倘 不 計 應 佔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溢 利 ／ 虧 損 及 有 關 Saks項 目 之 開 支 撇 銷，純 利 增 加 10.7%達 130,600,000港
元，或 每 股 盈 利 0.13港 元。

• 租 金 開 支 總 額（ 包 括 租 金、管 理 費、差 餉 及 地 租 ）維 持 於 總 收 入 的 21.2%（ 二 零 零 六 年：21.5%）。

• 僱 員 成 本 總 額 維 持 於 總 收 入 的 17.7%（ 二 零 零 六 年：17.6%）。

• 建 議 派 付 之 每 股 末 期 股 息 為 5.0港 仙，較 去 年 4.8港 仙 增 加 4.2%。

•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總 銷 售 面 積（ 不 包 括 French Connection店 鋪 ）增 加 0.9%至 296,196平 方
呎。

I.T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此乃按附註 1所載基準編製，並連同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 合 收 益 表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止 年 度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收入 2 1,530,763 1,314,443
銷售成本 4 (640,442) (540,243)

毛利 890,321 774,200
其他虧損淨額 3 (4,395) (273)
經營開支 4 (749,898) (642,553)

經營溢利 136,028 131,374
財務收入淨額 5 16,010 14,992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溢利 (3,912) 4,23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8,126 150,603
所得稅開支 6 (25,723) (28,28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22,403 122,314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每股以港元列示）
－基本 7 0.12港 元 0.12港元

－攤薄 7 0.12港 元 0.12港元

股息 8 51,985 4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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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資 產 負 債 表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 港 元 千港元

資 產
非流動資產
傢具及設備 93,191 97,237
無形資產 14,819 19,169
投資於共同控制實體及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83,233 51,699
租金按金 56,352 43,418
遞延所得稅資產 5,761 576
其他資產 2,330 1,080

255,686 213,179
-------------- --------------

流動資產
存貨 196,299 148,267
應收賬款 9 9,252 6,638
應收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82,437 44,5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2,010 44,833
衍生金融工具 1,883 －
已質押銀行存款 750 75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64,820 424,881

737,451 669,926
-------------- --------------

負 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66,805) (48,15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1,648) (62,739)
衍生金融工具 (424) (2,430)
即期所得稅負債 (19,423) (9,900)

(158,300) (123,220)
-------------- --------------

流動資產淨值 579,151 546,706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34,837 759,885
-------------- --------------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7,585) (10,388)
遞延所得稅負債 (499) (2,231)

(8,084) (12,619)
-------------- --------------

資產淨值 826,753 747,266

權 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950 103,890
儲備 722,803 643,376

權益總額 826,753 747,266

附 註：
1 重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主要會計政策於下文載列。除非另有註明，此等政策在所呈報的所有年度內貫徹應用。

編 製 基 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以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包括衍生工具）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而作出修訂。

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須採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管理層於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亦須作出判斷。
此等估計及假設對所申報資產及負債數額、於財務報表日期之或然資產及負債披露以及年內所呈報收入及開支數
額造成影響。儘管此等估計乃據管理層對事件及行動所深知作出，最終實際結果或有別於該等估計。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實行並與本集團營運相關之修訂及詮釋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本）「財務擔保合約」（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等修訂規定已發出之財務擔保（該等實體以往宣稱為保險合約者除外）須於開始時按
公平值確認，其後則按 (i)所收取及遞延處理相關費用的未攤銷結餘；及 (ii)於結算日應清償承擔所需開支兩者的
較高者計量。採納該項修訂並無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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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該準則規定根據安排之內容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此項準則須評估：(i)達成安排是否須
視乎使用某一特定資產或多項資產（該項資產）；及 (ii)該項安排是否附帶使用該項資產之權利。採納該項詮釋
並無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之修訂本：「於海外業務的淨投資」（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此項修訂容許公司間之貸款以任何貨幣成為海外業務淨投資的一部分，因此，任何有關匯兌差額在綜合財務報
表中視為權益。該等貸款先前必須以其中一名交易方的功能貨幣列值。採納此項修訂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構成重大影響。

2 分 部 資 料
(a) 按種類劃分的收入分析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時裝及配飾銷售額 1,525,676 1,310,600
特許經營權收入 5,087 3,843

1,530,763 1,314,443

(b) 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主要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時裝及配飾銷售），因此概無業務分部之分部分析。

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銷售額、經營業績、資產（不包括投資於共同控制實體及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及負債
均位於香港，因此概無地區分部之分部分析。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業務乃透過其共同控制實體經營。

3 其 他 虧 損 淨 額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遠期外幣合約、不符合對沖資格的交易及
公平值變動之無效部分 (60) (273)

撇銷預付開支 (i) (4,335) －

(4,395) (273)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決定終止一項再授特許權協議，該協議容許本集團於中國大

陸經營「 Saks Fifth Avenue」零售店，就此撇銷之相關成本約為 4,335,000港元。

4 按 性 質 劃 分 的 開 支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成本 636,675 532,802
按可變現淨值撇減存貨 1,062 3,177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71,532 231,130
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最低租金付款 259,989 223,550
－或然租金 13,376 13,670

廣告及宣傳成本 19,720 9,853
傢具及設備折舊 47,068 41,452
出售傢具及設備虧損 1,329 488
特許權費用
－特許權攤銷 8,828 10,355
－或然特許權費用 3,906 5,387

核數師酬金 1,400 1,160
匯兌收益淨額 (6,659) (4,643)
其他開支 132,114 114,415

銷售成本及經營開支總額 1,390,340 1,182,796

5 財 務 收 入 淨 額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9,800 14,059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4,802 1,353
－其他 2,028 1,245

財務收入 16,630 16,657
-------------- --------------

用於以下項目的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3) (969)
－應付特許權費用 (617) (696)

融資成本 (620) (1,665)
-------------- --------------

財務收入淨額 16,010 1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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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 得 稅 開 支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三月為止。本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各附屬公司乃根據英屬處
女群島國際業務公司法註冊成立，因此，獲豁免繳納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 17.5%（二零零六年：17.5%）按本集團之香港經營業務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在綜合收益表扣除之稅項數額指：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2,879 24,91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39) －

遞延所得稅 (6,917) 3,372

25,723 28,289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應佔共同控制實體稅項抵免約 82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稅項抵免 722,000港
元），已計入綜合收益表列作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7 每 股 盈 利
基本
年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及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 至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止 年 度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2,403 122,31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9,345 1,035,466

每股基本盈利（港元） 0.12 0.12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轉換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而計算。

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為唯一造成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計算方法是按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
之貨幣價值，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每日所報市價釐定）收購之股份數目。如上述計算之股份數目會
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截 至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止 年 度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122,403 122,31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9,345 1,035,466
購股權調整（千股） 4,842 5,362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44,187 1,040,828

每股攤薄盈利（港元） 0.12 0.12

8 股 息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5.0港仙（二零零六年：4.8港仙） 51,985 49,867

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須經股東於年終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財務報表並無反
映該等應付股息。該等股息金額包括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1,039,500,000股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之 51,975,000
港元，及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因行使購股權所發行 200,000股股份之額外 10,000港元計算。

9 應 收 賬 款
本集團之銷售主要以現金或信用／扣賬卡付款。本集團亦提供一般介乎 30日至 60日的信用期給有限數量的企業客戶。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有應收賬款之賬齡介乎 0至 90日（二零零六年：介乎 0至 90日）。

10 應 付 賬 款 及 票 據
應付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 零 零 七 年 二零零六年
千 港 元 千港元

0至 30日 53,516 41,543
31至 60日 8,662 4,883
61至 90日 3,086 529
91至 180日 1,240 852
181至 365日 256 256
超過 365日 45 88

66,805 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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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期 股 息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5.0港仙（二零零六年：4.8港仙）。
倘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預期約為 51,985,000港元之末期股息
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名列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業 務 回 顧
(a) 香 港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總收入增加 16.5%達 1,530,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314,400,000
港元），零售業務銷售額增加 15.3%達 1,435,7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245,400,000港元）。由於平均每張
發票款項增加，整體可供比較店舖銷售額較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增加 7.7%，下半年則
較去年同期增加 10.2%。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不包括本公司擁有 50%權益之合營企業 FCUK IT
Company經營之 French Connection店舖，本公司共有 156間店舖（二零零六年：152間），總銷售面積 296,196
平方呎，較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總銷售面積 293,611平方呎增加 0.9%。鑑於本公司並無大幅增加總
銷售面積，顯著零售升幅歸功於本公司促銷方面之努力、推出新自創品牌（：Chocoolate及 Venilla Suite）
及國際品牌，如 A Bathing Ape、 Maison Martin Margiela、 Ann Demeulemeester及其他品牌。整體經濟氣氛及本
地消費市場向好，亦是零售升幅顯著的原因之一。

國際品牌產品銷售額增加 24.2%達 718,7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578,900,000港元），佔總收入 47.0%（二零
零六年：44.0%）。自創及特許品牌之零售額增加 6.5%達 709,9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66,500,000港元），
佔總收入 46.4%（二零零六年：50.7%）。雖然年內零售由自創及特許品牌轉移至國際品牌之情況持續，但
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推出兩個全新自創品牌後，下半年之趨勢開始扭轉。

FCUK IT Company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開設 2間新店舖，令店舖總數增加至 7間（二零零
六年：5間），總銷售面積 14,493平方呎，較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總銷售面積 11,563平方呎上升 25.3%。

(b) 大 中 華 地 區（ 不 包 括 香 港 ）
本集團與旭日企業有限公司各佔 50%權益的合營企業 G.S-i.t Limited（「GSIT」）於去年維持迅速增長勢頭。
該合營企業為開拓涵蓋中國、台灣及澳門地區之大中華市場而開設。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
年度之總收入增加 57.8%達 331,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10,200,000港元）。隨著品牌於中國之知名度日
增，該合營企業之可供比較店舖銷售額錄得 40.0%（二零零六年：27.1%）的可觀增長。在增值稅之影響下，
毛利率為 53.4%，較香港略低。

為佔據優越地點及把握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期間之消費熱潮，GSIT在中國市場採取了更積極之擴張策
略。不包括 GSIT擁有 50%權益之合營企業 FCIT China Limited經營之 French Connection店舖，新開設之店舖
共有 39間，令直接管理之店舖總數增加至 104間（二零零六年：65間）。GSIT直接管理店舖之總銷售面積
因而由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之 125,300平方呎增加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 189,800平方呎。

考慮到 GSIT產品品牌知名度及分類後，該公司已就中國之次級及第三級城市之特許經營業務採取較審
慎策略。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45間店舖（二零零六年：48間）(包括 3間於澳門之店舖，但不包括
French Connection店舖）由特許經營商管理，總銷售面積為 41,500平方呎（二零零六年：46,900平方呎）。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GSIT擁有 51%權益之台灣合營企業直接管理 25個銷售點（二零零六年：23
個），總銷售面積為 19,400平方呎（二零零六年：20,300平方呎）。鑑於經濟相對疲弱及政治不穩定，該公
司現正重組台灣業務。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GSIT與 French Connection Group Plc各佔一半權益之合營企業表
現亦令人鼓舞。於年內開設 7間直接管理店舖，令店舖總數增加至 14間（二零零六年：7間），於二零零七
年二月二十八日，總銷售面積則增加至 20,700平方呎（二零零六年：11,600平方呎）。特許經營店舖數目
增加至 6間（二零零六年：4間），總銷售面積 7,900平方呎（二零零六年：6,200平方呎）。

(c) 海 外
本公司於沙特亞拉伯及泰國之特許經營商在年內表現出色，並計劃於本年度開設更多新店舖。於二零
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外特許經營商分別在沙特亞拉伯及泰國營運 5間及 8間店舖。

毛 利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毛利增加 15.0%達 890,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74,200,000港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零售之毛利率則微跌至 60.8%（二零零六年：61.1%）。零售之毛利率下滑，
主要原因是產品組合轉向毛利相對較自創及特許品牌低之國際品牌，以及於上半年給予較大折扣以維持高
存貨售出率和持續銷售增長。雖然毛利率於上半年下降 2.1%，卻於下半年錄得改善。原因為於十月並無作出
任何季中減價，並在聖誕及新年期間縮短減價時段，以提升品牌形象。

經 營 開 支
總經營開支增加 16.7%至 749,9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642,600,000港元），與收入增長率相若。相對總銷售額
之百分比而言，該等開支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維持在 49.0%（二零零六年：48.9%）。

兩項最大開支項目為租金開支及僱員成本。市場壓力令年內零售店之租金平均呎價上升 7.6%。租金開支總
額（包括管理費、差餉及地租）上升 14.8%，相對總銷售額之百分比則維持於 21.2%（二零零六年：21.5%）。由
於來自全球經營商之競爭，加上招聘新僱員管理 2個新自創品牌，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總
僱員成本增加 17.5%，相對總銷售額之百分比則維持於 17.7%（二零零六年：17.6%）。

為進一步加強企業及品牌形象以及推廣新品牌，本年更積極進行市場推廣及公共關係工作，廣告及宣傳開
支因而增加 100.1%，相對總銷售額之百分比上升至 1.3%（二零零六年：0.7%）。此百分比仍遠低於業內平均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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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雜項經營開支（租金開支、僱員成本、廣告及宣傳開支、折舊除外之經營開支）上升 12.3%，相對總收入
之百分比則維持於 5.7%（二零零六年：5.9%）。

經 營 溢 利 及 未 計 利 息、稅 項、折 舊 及 攤 銷 開 支 以 及 不 包 括 應 佔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虧 損 之 盈 利（ EBITDA）
EBITDA（包括股份付款）增加 4.9%，由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182,9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191,900,000港元，營運利潤率為 10.0%（二零零六年：11.3%）。

倘撇除有關 Saks項目之開支撇銷，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EBITDA增加 7.3%達 196,300,000港元。

應 佔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業 績
FCUK IT Company錄得盈利，而由於積極擴展，GSIT需要更多時間達至收支平衡。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貢獻由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溢利 4,200,000港元轉向，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錄得
虧損 3,900,000港元。相對於上半年虧損 8,300,000港元，共同控制實體於下半年之表現顯著改善。

純 利
純利保持穩定，由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122,300,000港元微升 0.1%至 122,400,000港元。

倘 撇 除 應 佔 共 同 控 制 實 體 溢 利 ／ 虧 損 以 及 有 關 Saks項 目 之 開 支 撇 銷，香 港 業 務 之 純 利 增 加 10.7%達
130,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8,100,000港元），反映於競爭激烈市場中表現良好。

現 金 流 量
經 營 活 動 所 產 生 現 金 淨 額 為 91,600,000港 元（二 零 零 六 年：118,100,000港 元）。投 資 活 動 所 用 現 金 淨 額 為
101,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4,900,000港元），當中包括用作添置傢具及設備之 45,000,000港元。融資活動
所用現金淨額為 49,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40,200,000港元），當中包括向股東派付之股息 49,900,000港元。

存 貨
存貨周轉日數由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 84天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
之 97.5天。

流 動 資 金 及 資 金 來 源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 365,6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25,600,000港元），而負
債 總 額 則 為 166,400,000港 元（二 零 零 六 年：135,800,000港 元）。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股 東 股 本 為
826,8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47,3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有銀行融資總額約 339,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312,500,000 港元），包
括透支、銀行貸款及貿易融資，當中約 254,4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35,100,000 港元）尚未動用。於二零零
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資產抵押為 75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50,000港元），此為銀行所發出擔保書作質押代
替租金按金之銀行存款。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並無銀行借貸（二零零六年：無）。於二零零
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流動比率為 4.7（二零零六年：5.4）。

或 然 負 債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就銀行所發出擔保書代替租金按金之款項為 19,5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16,600,000港元）。

所 得 款 項 用 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經扣除上市開支後約為 514,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所得款項淨額按以下方式動用：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按 售 股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章 程 所 述 已 動 用 金 額 之 結 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擴充零售網絡 320,000 131,539 188,461
於中國及台灣擴充零售網絡 90,000 35,000 55,000
償還銀行貸款 95,000 95,000 －
營運資金 9,900  9,900 －

514,900 271,439 243,461

未動用餘額以短期銀行存款方式存放於香港之商業銀行。

僱 傭、培 訓 及 發 展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合共聘有僱員 1,428人（二零零六年：1,283人）。本公司定期為僱員安排
培訓及發展課程，提升其專業技術和產品知識以及市場推廣及營銷以至整體業務管理技能。本公司為僱員
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金、津貼、保險及佣金／  花紅。此外，亦向選定僱員按其個人表現授
予購股權。

未 來 展 望
作為核心的香港市場透過現有品牌及店舖整合及改善效益以維持增長勢頭。推出「：Chocoolate」及「Venilla
Suite」擴闊了本公司之顧客基礎層面。迄今，本公司已開設 7家：Chocoolate店舖及 6家 Venilla Suite店舖。本公司
別樹一幟之品牌定位、產品設計及店舖陳列，令新品牌於芸芸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本公司預期，該兩個品
牌將於下個完整財政年度提供重大銷售貢獻，亦可平衡自創品牌與國際品牌之銷售比例。

一如過往，本公司將會於香港引入更多新國際品牌，並為其開設獨立店舖，如位於中環之 Billionaire Boys’ Club。
連同現有 Visvim F.I.L.、 Comme des Garcons、 Ann Demeulemeester及 Maison Martin Margiela之店舖，本公司已於中
區為該等時裝愛好者創造獨一無二之購物環境。

本公司計劃來年適量擴充總銷售面積。新增銷售面積將來自就新國際品牌開設獨立店舖以及：Chocoolate及
Venilla Suite的新店，並將翻新於太古廣場之 I.T店舖以及於又一城之 b+ab及 www.izzue.com等現有店舖。本公司
亦將致力透過改善生產力及效益，維持穩健之可供比較店舖銷售增長，繼續提升來自香港之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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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經營開支之增長速度超過營業額的增幅，以致經營利潤收窄及經營槓桿水平相對較低。儘管租
金開支及員工成本仍然備受市場壓力，本公司已採取措施控制成本及開拓各款產品／職能範疇的協同效益，
經營開支可望配合或低於營業額的增幅。

中國方面，本公司將繼續採取擴充高級品牌業務之策略，並將直接管理及經營頂尖國際品牌的店舖，如本
公司將於瀋陽及蘇州為 Chloe開設店舖。

GSIT之總銷售額及同店銷售額迅速增長，表現令人鼓舞。本公司將致力於本年度達致經營收支平衡。本公
司計劃繼續物色及擴展至優質零售地點，並整固現有零售組合，改善企業整體盈利能力。

本公司亦相信，批發及特許經營業務之潛力優厚，當中眾多尚未開拓之市場可維持本公司之長遠增長。除
沙特阿拉伯及泰國外，本公司正與潛在夥伴磋商，開拓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澳洲、韓國、加拿
大及歐洲市場。

年初，本公司宣佈一項五年長期計劃，目標為於二零一二年前將市值增加三倍。本公司相信，過去一年及本
年度為本公司奠定基礎以最終取得增長之重要時期。因此，本公司已建立雄厚資產，銳意投資於員工、系統
及品牌等範疇，在維持強勁內部增長勢頭之餘，將繼續向外物色相輔相成之業務投資商機。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獲取擬派末期股息及出席本集團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所有填妥的過戶表格連
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集團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香
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室。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以下所述偏離事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整個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期間，由於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調任執行董事，
故 董 事 會 僅 有 兩 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於 二 零 零 六 年 八 月 一 日，為 符 合 上 市 規 則 第 3.10至 3.11條，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完全瞭解到，為加強董事各自之獨立性、問責性及責任，主席職務必須與行政總裁區分。然而，沈嘉
偉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
地發展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計劃。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作出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彼等一直就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準則規定。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及年報。

本集團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
佈中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
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uditing)、香港審閱聘
用 準 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Review Engagements)或 香 港 核 證 聘 用 準 則 (Hong Kong Standards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而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沈嘉偉先生、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及沈健偉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黃偉明先生及 Francis Goutenmacher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沈嘉偉

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